
海洋学院 2024 年秋季学期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

与学位申请工作安排
根据研究生院《关于做好 2024年下半年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

申请审核工作的通知》（中地大研发[2024] 51号）和档案馆关于研究生学

位论文及答辩材料归档的要求，为做好我院 2024年秋季研究生学位论文

预答辩、答辩和学位申请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安排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1．所有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和学位的研究生及其导师、答辩秘书，均

须登录我校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（http://epo.cug.edu.cn）完成学位论文盲

审、答辩、学位申请和审核等流程，不受理线下申请。具体操作方法见系

统首页通知公告栏《博士学位系统操作指南汇编》或《硕士学位系统操作

指南汇编》，该指南由研究生院不定期更新，请下载最新版本。

2．研究生应认真撰写学位论文，并严格按照《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

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》（中地大（汉）研字〔2015〕63号）写作、

排版和印刷（下载方式：①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→首页→通知公告栏；②

研究生院主页→表格下载→学位→论文格式）。学位论文答辩前应通过学

校组织的学位论文格式检测。

二、答辩时间安排和学位照片审核

我院全部秋季学期拟毕业研究生需在 2024 年 11 月 28 日前完成

答辩。各类别硕士和博士由导师按研究方向组织答辩。



申请答辩的所有博士生（涉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除外）均需进

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现场直播。直博会议号等答辩前向院办 1803

陈老师申请。

各类型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必须在校内公开举行，答辩前须张贴

答辩海报并提前一周在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发布。学院原则上不组

织线上答辩。各类型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必须在研究生系统上传答辩

现场部分照片、视频等资料。

因在系统填写完成后将自动进入公告且无法修改，请各拟毕业研究生

务必与导师确认答辩具体时间和地点，再登录系统提交答辩申请。同一答

辩会场硕士半天不超过 4人，博士不超过 2人。

三、学位论文开题与学位论文形式规范检测

（一）学位论文开题

根据学校文件要求，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与答辩间隔时间须满 12 个月，

硕士学位论文开题与答辩间隔时间须满 6 个月。拟 2025 年春季学期毕业

的硕士生（2022 级硕士研究生）及 2025 年秋季学期毕业的博士生，务必

于 10 月底前完成学位论文开题。各专业方向研究生应集中开题。

学位论文开题须在研究生系统申请，不接受线下申请。开题时保存必

要的开题现场照片或视频等资料并上传至研究生系统。完成开题后，一个

月内将签字盖章的开题报告结果页扫描为 PDF 文件上传至研究生系统。完

成开题后，学生务必及时来学院院办 A1803 办理开题结果手续。超时未上

传开题结果页，请出具说明（学生及导师签字）并提供开题现场照片或视

频等资料。



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专家要求：开题报告小组成员由 5 或 7 名本学科

或相关学科的博导、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，原则上博导人

数不少于一半，设组长 1 人，由博导担任，导师本人不能担任组长。另

设秘书 1 人，由具有中级或以上职称的校内职工担任，负责开题具体工

作（包括会议组织、会议记录等）。

学术型硕士开题专家要求：开题报告小组设组长 1 人，一般由正高

级职称专家担任，指导教师不担任开题小组组长。开题报告小组应由 3 名

或 5 名相关学科、专业学术造诣较深的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组成，已取

得指导硕士研究生资格的讲师可以作为开题小组成员。指导教师若作为开

题小组成员，应至少由 5 人组成。开题小组设秘书 1 人。秘书为具有中

级或以上职称的校内职工，负责开题具体工作（包括会议组织、会议记录

等）。

专业学位硕士开题专家要求：开题小组设组长 1 人，一般由高级职

称专家担任，指导教师不担任开题小组组长。开题小组由 3 名或 5 名相

关学科、专业学术造诣较深的专家组成，已取得指导硕士研究生资格的讲

师可以作为开题小组成员。指导教师若作为开题小组成员，应至少由 5 人

组成，校内外指导教师不得同时作为开题小组成员。开题小组设秘书 1 人。

秘书为具有中级或以上职称的校内职工，负责开题具体工作（包括会议组

织、会议记录等）。

（二）学位论文形式规范检测

所有申请学位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前应进行形式规范检测(涉密论

文除外）。



系统网址：https://cug.lun51.com/yjs

学生登录：账号为学号，初始密码为姓氏拼音首字母大写加上学号后

6位，如张三的学号是 2020135247，则默认密码为 Z135247（Z 是姓的首

字母大写，135247 是学号后六位），首次登录后请修改密码。

使用方法：学生登录后点击右上角的“提交论文”，选择对应的模板

后上传论文即可。如果检测人数较多，系统会自动排队，可以在指导报告

中下载结果。

每个账号可多次检测一篇论文，首次检测时报告会标明错误内容及位

置，同学们可依据报告进行修改；后续检测可查看论文错误总数及是否合

格。

形式规范检测合格后下载合格报告。

四、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前重复率检测

为加强学位论文质量管理，根据学院学位评定分会会议精神，自 2024

年起，在我院申请学位研究生，均须在学位论文盲审前参加学位论文重复

率检测。涉密论文删除密点后参加检测。检测结果仅对盲审申请有效。

五、博士学位论文的培养环节审核、盲审和答辩申请

时间节点：8 月 25 日前完成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；9 月 5 日前完成培

养环节审核；9 月 25 日前研究生系统完成学位论文盲审申请。

（一）学位论文预答辩

8月 25 日前完成，填写《中国地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情况登记

表》（见附件）并于 9月 5日前将此表提交至学院院办（东教楼 A1803）。



预答辩委员会组成：至少 5 位博士生导师或正高职称的校内外同行专家组

成。另设秘书 1名，由校内中级职称以上教师担任。

预答辩学生、专业、时间、地点、预答辩委员会专家、秘书等相关信

息必须提前在学院网页公示。预答辩学生将以上信息编辑为电子海报

后发院办陈老师进行网页公示。

（二）培养环节审核

8 月 24 日前提交《2023 年上学期各培养单位填拟申请答辩学生完成

培养环节审核表》（见附件）电子版，9 月 5 日前提交《培养环节审核表》

纸质版及研究生学术报告记录册（模板见附件）等材料至学院院办。

培养环节审核主要内容包括：

1．课程审核

博士研究生完成个人培养计划，课程审核通过。博士文献综述没有成

绩的在开学一周内提交综述报告给研究生院培养处。

2．学术活动审核

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，至少有 1次国际学术交流经历；至少完成 3次

学术报告（研究生本人作报告，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和研究方向文献综述报

告除外），系统登记并导师给出评语和成绩。

以上学术活动形成研究生学术报告记录册，包含学术活动主题、时间、

地点、交流内容等内容，导师审核签字。国际学术交流还应提供日程安排、

作报告图片等学术交流证明材料。参加重要的学术会议亦可填写在研究生

学术报告记录册中。

3．中期考核/资格考核审核



提前攻博生、申请考核生和普通招考生通过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，直

博生和硕博连读生通过博士研究生资格考核。

4．主要学术成果审核

（1）学术成果要求

达到学校申请博士学位学术成果文件规定的条件，其中学术论文发表

状态应正式刊出或 online且有 DOI号。

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等成果应与博士学位论文内容相关。

（2）学术成果提交要求

博士研究生登录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，登记在读期间所有学术成果，

并系统提交扫描件，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应以现刊或网上检索到全文为准，

发明专利以专利证书为准、著作权以批准登记证书为准、科技获奖以获得

证书为准。

学术成果须是第一完成人，第一完成单位应为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。

（三）博士学位论文盲审

博士研究生登陆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填报请，系统开放时间为 9月 1

日—9 月 25 日。各拟申请毕业博士生务必在系统截止日期前提交论文

盲审申请，不受理线下申请，逾期本学期不再受理学位论文盲审申请。

学位论文盲审结果仅对当前学期有效。以全盲审或涉密方式送审的博

士学位论文取消校内专家评阅环节。

（四）博士学位论文答辩



博士生系统提交答辩申请后向学院提交以下材料，以便完成学位论文

答辩资格审核。学院初审通过后，由研究生院学位办复审，审核通过后方

可进行答辩。审核材料清单如下：

1.博士学位论文盲审意见及答辩前论文修改情况表（见附件）；

2.学术成果原件；

3.答辩委员会组成审批表（学院盖章后集中送研究生院盖章存档）；

4.答辩公告完成情况审核：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应提前一周在研究生院

主页进行答辩信息公告；答辩海报张贴照片。

5.学位论文形式规范测合格报告。

六、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资格申请、论文盲审和答辩申请

时间节点：9 月 6 日前完成培养环节审核自查；9 月 25 日前完成学位

论文盲审申请。

（一）硕士培养环节审核

培养环节申请准备（9 月 6日前完成）：

（1）核查成绩是否合格，学分满足培养方案的要求，学院才能报送

资格审查申请。文献综述报告或工程实践无成绩的，在开学一周内提交至

学院院办。

（2）作学术报告至少 2 次登记到系统，导师给出评语和成绩。

（3）核查开题环节是否完善。开题与答辩间隔时间须满 6 个月，否

则不允许申请答辩。开题报告最后一页签章页必须完成签章后扫描上传。

以上由学院初审并提交名单至研究生院。

（二）硕士学位论文盲审



所有在我院申请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均施行学位论文全盲审，学位论文

盲审前重复率检测通过后方可参加盲审。9 月 25 日前提交匿名学位论

文 PDF 电子版、中文摘要 txt 格式电子档等材料。9月 25日后截止受理

本学期硕士盲审申请。

匿名学位论文的要求：提交盲审的学位论文隐去学校名称和代码

（10491）、导师姓名、硕士生姓名、学号、项目名称、个人简介、致谢

等内容。注意删除页眉相关信息，且上述信息中英文均需删除。

盲审结果仅对本学期有效。盲审通过后方可进行学位论文答辩。

硕士学位论文答辩

硕士生系统提交答辩申请后向学院提交以下材料，以便完成学位论文

答辩资格审核。审核材料清单如下：

1.硕士课程成绩单，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还须提交全国统一考

试合格证明。

2.硕士学位论文盲审意见及答辩前学位论文修改情况表（见附件）；

3.答辩委员会组成审批表（学院盖章后集中送研究生院盖章存档）；

4.答辩公告完成情况审核：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应提前一周在研究生院

主页进行答辩信息公告；答辩海报张贴照片。

5.学位论文形式规范测合格报告。

七、涉密研究生学位论文要求

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定密、研究与制作、送审与评阅、开题与答辩以及

档案管理等全过程管理须严格遵守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国家保密

局关于印发<涉密研究生与涉密学位论文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学位〔2016〕



27号）和《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校长办公室关于印发研究生涉密学位

论文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地大校办发〔2017〕9号）文件规定。

在开题前经学校保密工作委员会确定为涉密研究生学位论文的，应严

格遵守国家和学校的有关保密规定，不得在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匿名上传

论文电子版，只能以涉密方式送审；涉密博士学位论文盲审工作由学位办

组织实施；涉密研究生学位论文须删除所有密点后，方可进行学位论文文

字重合率检测；涉密研究生学位论文一旦解密，将被重点抽检。

八、答辩委员会组成及审批

答辩 2个工作日之前，以答辩小组为单位，各类研究生均需到院办（东

教楼 A1803）办理审核“答辩委员会审批表”（具体要求详见表 1）和领

取答辩专用成绩单一式 2 份。

表 1-答辩委员会组成要求及答辩审批表填表规范

学 号 姓 名 导师 副导师

专业名称 答辩时间 具体到年、月、日及时间段

论文题目

答辩委

员会成

员

姓 名 职 称 工作单位及从事学科、专业 职 务

1.博士生的答辩主席必须由校外在岗专家担任；

硕士生的答辩主席一般应由在岗教授、副教授或

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担任；

2.校内外导师均不得担任本人指导的学生学位

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。

主席

1.博士生答辩委员会组成要求： 委员



①5/7 名在岗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

组成，必须有不少于 2 位校外同行专家，要求

博导比例达 2/3；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的

答辩委员会成员不得少于 7 人；

②研究生导师（含第二导师）不得担任本人指导

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。

2.硕士生答辩委员会组成要求：

全日制硕士生：至少 5 名相关学科、专业学术

造诣较深的具有高级职称的在岗专家或取得硕

导资格的相关学科专家；专业学位硕士答辩委员

会至少有 1 位行业（企业）专家。

同等学力硕士生：不少于 5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

职务的专家组成，其中至少 3 人是指导过 1 届硕

士生的导师，1 人是我校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

的专家。申请人导师不能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。

委员

委员

委员

答辩秘书须由中级以上职称的校内教职工担任

（不包含无教师岗位性质的博士后），无表决权，

参与答辩全过程，负责答辩会议记录、材料整理

等具体工作。

秘书

各类研究生还需携带表决票到院办盖章（几个答辩评委就有几张表决

票，只能是 5/7张）。



请务必于答辩前1-2个工作日先到东教楼A1803办理审批表和表决票

审核，并领取答辩成绩单一式 2 份。系统提交答辩申请后，从系统导出并

打印以下材料：

《答辩委员会审批表》（硕士生 1 份，博士生 2 份）

《表决票》（份数为答辩委员会专家人数，5 份或 7 份）

《学位申请及评定书》（2 份，建议用夹子夹起，不要装订；单面打

印，其中一份将页码去掉用于胶装学位论文答辩档案材料，另一份保留页

码； 2 份评定书在答辩当场完成答辩委员会签字）。

九、学位申请与文字重合率检测

（一）学位申请

答辩秘书老师在系统中填写答辩记录和决议，导师在系统中填写论文

修改审核意见和导师评语,导师审核锁定后，由学院管理员锁定答辩信息，

研究生可以进入申请学位环节。本学期学位申请及导师审核需于 12 月 1

日前完成。

论文答辩信息填写时的注意事项：

（1）论文修改前论文评审专家提出的主要问题，此栏内容会自动生

成内容，详见下图：

（2）“论文、成果”一栏，硕士有则填写，博士必填，详见下图：



（3）线上答辩须由答辩秘书上传答辩存档视频、投票结果，详见下

图：

除以上三栏外，答辩信息中的其余栏则需逐项填写完整，才能由导

师审核答辩信息，再由学院管理员审核锁定答辩信息。

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在提交学位申请前还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1）硕士研究生课程成绩单、外国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合格证明；

（2）学士学位证书（原件核查，学院留存彩色扫描件）；

（3）最后学力证明（原件核查，学院留存彩色扫描件）；

（4）硕士学位论文（电子版按要求系统提交，归档纸质版按要求打印）

（5）申请人所在单位审核盖章后的申请人简历、思想政治表现、工作

成绩、科研成果、业务能力、理论基础、专业知识和外语程度等方面的材

料（加印密封）。

（二）学位论文文字重合率检测

1．检测要求



所有申请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均需在答辩后进行学位论文的文字重

合率检测，学院通过知网平台集中监测，每位研究生只检测 1次，检测结

果作为建议是否授予学位的重要依据。

2．检测学位论文要求

学位论文均为 PDF文档正文部分（正文第一章至最后一章），图表

可不删除，命名方式为：学院_学号_姓名，如“海洋学院_120050215_张

三”，不得更改学位论文命名方式。

本学期查重论文需在 12 月 1 日前完成系统上传和导师审核。

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提交检测的论文须为最终归档的文本，要求与

归档纸版学位论文完全一致。学院通过系统下载，进行集中检测。检测结

果合格不再通知（去除本人引用，≤15%），检测比例超标的研究生将一

对一通知。

3．涉密学位论文检测要求

涉密研究生学位论文须删除所有密点后，提交检测。

十、学位论文答辩材料归档

1.上传归档论文

拟毕业学生须于 12 月 2 日前将存档论文（带完整手签）上传研

究生管理系统，导师审核。

所有通过学位申请的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（涉密论文除外）须上传论

文电子文本至学校图书馆（图书馆主页“存档论文上传”）。上传图书

馆可在办理电子离校手续时再进行，图书馆上传论文只可上传一次，不可

重复上传，请务必确认好版本再上传终稿。



注意：涉密研究生论文不能上传任何网页和系统。未通过学位申请

的研究生不能向图书馆和研究生系统上传归档学位论文。

2.为保证学位授予信息准确完整上报国务院学位办，所有研究生在答

辩后务必完善“研究生院管理信息系统”中“学位授予信息核对”的有关内

容，并导出“授予博士/硕士学位人员基本信息表”一式两份，核对正确

无误后本人签名，一份装订到答辩材料中归档，一份提交至学院。

3.研究生应提交的归档材料

12 月 5 日前提交答辩归档材料，其中胶装的答辩评审材料和划密光

盘刻录的具体要求见《毕业研究生答归档流程及要求》（附件）。研究生

论文修改说明模板见附件，学位论文出版授权书表格模板见附件（博士和

申请校优的硕士须提交）。

联系人：陈老师，东教楼海洋学院院办 A1803,电话 027-67886129

海洋学院

2024 年 7月 20 日


